
阿联酋暂停与美方就一
项包括50架F-35战机在内的
一揽子军售进行谈判，引起
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作为美
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
阿方这个决定显然是被逼到
墙角后不得已才做出的。这
个在阿美两国关系史上可谓
空前的操作，也反映出美国
在中东逼人太甚必遭反噬。

美方不断将军售问题政
治化、工具化，以此要挟阿
联酋满足与军售毫无关系的
无理要求。拜登上台后，先
是拿也门问题向阿方施压，
威胁停止军售谈判，接着又
把与这项军售风马牛不相及
的所谓“中国因素”和华为
5G问题扯了进来，作为交易
的前提条件。以保护战机免
受中国可能的“间谍”行为
为由，美方要求阿方降低与
中国的战略合作水平，并在4
年内，也就是首批战机交货
前，拆除已在阿安装完
毕 的 华 为 5G 网 络 设
备。而且美方不承担相
关费用，也无力提供替
代设备。这分明是让阿
联酋自掏腰包从 5G 时
代退回4G时代。这些条件阿
联酋断然不可能接受。

美方其实清楚华为5G网
络是商用网络，与军用通信
属不同系统，且不说中国根
本无此意愿，在技术上也不
可能威胁到战机安全，更不
可能导致所谓泄密，美方给
出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但
华盛顿非要将军售问题与

“中国议题”挂钩，显然出于
更深远的考量。

一是防范中国在中东填
补其留下的战略空白。拜登
上台后，美国从中东战略收
缩的步伐加快。但美国欲去
还留，既不愿在中东继续投
入资源，又想维持在中东地
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把
中国当成其在中东的假想
敌，严密防范中国“取而代
之”。美国把中东作为中美博
弈的新场域，迫使其盟友在
中东选边站队，要求它们停
止与中国在军事、高科技等
领域的战略合作。阿联酋被
迫在中美之间做选择题，在

华 为 5G 和 F- 35 战 机 之 间
“二选一”，完全是美方无理
施压的结果。近年来，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阿在
能源、科技、医疗等领域合
作成果丰硕，阿联酋是中国
在中东地区第二大贸易伙
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重
要的投资来源国，中阿之间
如火如荼的合作令美方妒火
中烧。因此，阿联酋也成为
因与中国合作受到美国刁难
最甚的中东国家。

二是削弱中国的科技优
势。随着中国在5G网络、新
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迅
猛发展，美国原有的技术垄
断被打破。美方无法在技术
上追赶中国，便气急败坏地
使用行政手段，迫使其盟友
停止与中国的科技合作，让
其他国家掂量与中国合作的
成本。这一点，现在也正在
被施加到它的中东盟友身上。

三是把军售问题
政治化，企图以此搞
盟友关系再确认。美
方之所以对阿方百般
刁难，就是想把军售
作为双方盟友关系的

试金石，将反华、反俄因素
加入盟友关系，迫使阿方服
从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以
此重新确认双方盟友关系。
阿方若不就范，美方便停止
军售，阿美盟友关系便面临
考验。

许多评论认为阿方此举
是以退为进的谈判策略，阿
方军备多为美制，转向其他
来源并非易事。但这实际代
表了当前中东国家的一种普
遍态度，即不愿屈从美国压
力，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
不想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
品。在这次风波中，可以清
楚看出阿方及其他中东国家
的政策立场。

一是多面下注的外交战
略。多面下注是小国避险求
存的不二法则，无论美国压
力多大，阿联酋等国家都无
法在中美间做选择题。阿联
酋深知安全上靠美国，经济
上靠中国，将是未来相当长
一段时期内不能回避的现
实，特别是它将与中国的经

贸、科技合作视为未来国运
所系，根本无法按美国的要
求选边站队，因此在美方最
后通牒之下被迫采取反制措
施。

二是美国不再是中东国
家可靠的盟友。“阿拉伯之
春”、沙特阿美公司油田遇
袭、阿富汗变局等一系列事
件使中东国家对与美国的盟
友关系产生严重不信任感，
对其提供的安全保护产生疑
虑。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
交”使中东国家备感压力，
它们因人权等问题受到美国
打压。美方举办“民主峰
会”，阿拉伯国家仅有伊拉克
一个国家受邀。更严重的
是，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在
能源领域还形成了竞争关
系，美国现在每天仅从中东
进口 7 万桶石油，只占其进
口量的 12%。因此，中东国
家无论基于自身利益还是根
据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判断，
不再无条件、无原则地追随
美国。

三是存在替代选项。阿
联酋之所以敢于向美国说

“不”，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美
国技术垄断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阿方可从其他国家
获得类似的武器装备和先进
技术。就在几天前，阿联酋
与法国签署巨额军购合同，
拟购买 80 架 F-4 版“阵风”
战斗机和 12 架攻击直升机。
虽然阿方称两项交易彼此独
立，但实际可以从中看出，
由于替代选项的存在，阿方
有了抵制美方店大欺客、漫
天要价行为的底气。

阿方主动暂停军售相关
谈判的“反戈一击”令美方
深感错愕。美方多名官员表
示有关谈判未来仍有机会重
启，美方立场显然已经软
化。美方在对阿军售问题上
的蛮横态度和霸凌行为，说
明美国某些政客还沉睡在冷
战大梦中，对世界的变化麻
木不仁。这次阿联酋的断然
决定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告
诉他们在中东和其他地区搞
冷战式的反华联盟已经行不
通了。▲ （作者是上海外国
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美欧媒体最近援引英国一家评
估机构发布的年度欧洲科技现状报
告称，2021 年欧洲地区共新增 98
家独角兽企业 （指成立不到 10 年
但市值达到 10 亿美元以上的高潜
力公司），增长率达 44%，年内新
增创新资本融资高达 1000 亿美
元，欧盟吸引超过500万美元以上
的风险投资从 2010 年占全球 18%
增长至 2021 年的 33%。“欧洲创
新”这一亮眼表现引发广泛关注。
有分析说，欧盟正从过去小型创新
企业的“洼地”逐步迈向全球创新
的重要一极。初创企业从业人士甚
至惊呼“欧洲科技生态火极一时”。

欧洲创新业态的突然兴起是多
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冠疫
情带来对经济运行和商业模式的重
塑，成为一个“意外的”重要推动
力。随着疫情下各国国内外人员交
往和商业活动受到限制，企业运
营、消费、支付、娱乐等方面越来

越多地从线下走到线上。过去实体
产业“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欧
洲，消费者和企业也不得不更多采
用互联网金融、线上购物、线上会
议等服务来缓解疫情封锁对生产生
活的冲击，相关的一些服务应用也
因需求骤然提升而被孕育出来，弥
补了过去相关领域缺失留下的空
白。

这种趋势也体现在企业分布
上，比如欧洲近 1/5的独角兽企业
以及欧洲估值前十科技公司中的四
家，都是金融科技公司。

另一方面，欧洲今年创新领域
异军突起也得益于多年来的普遍栽
培。比如欧洲大部分独角兽企业成
立时间在8年以上，意味着多数公
司都经历了“破茧成蝶”的艰难历
程。与此同时，欧洲国家非数字科
技企业也是其创新的重要力量，由
于欧洲在化工、材料、可再生能
源、循环经济等领域具有深厚的产
业积累和科研基础，随着欧盟自身
推进“经济绿色化”“循环经济”
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创新人才也
借助这些东风将自身研发与市场需
求相结合。清洁能源和气候相关领
域发展尤为突出，伦敦、慕尼黑、
柏林、巴黎、斯德哥尔摩等欧洲大
城市的创新集聚效应愈发显著，甚
至能与美国硅谷相媲美。

另外，欧洲很多中小国家具备
独到的科技优势，比如爱沙尼亚的
激光产业、比利时的微电子研发和
生物制药等。在欧盟及各国对创新

重视加大和政策扶持加码的背景
下，这些科研资源一旦把握机遇也
能够迅速转化为成果。

当然，美国在欧洲创新投资领
域的作用不可忽视。由于传统上大
型企业和全能型银行在欧洲经济结
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去欧洲国
家初创人才很难得到资金支持以及
创新成果商业化运用的机会，很多
创业者转而选择到美国寻找创新生
态、建立公司、求得风险投资等。
因此，不少欧洲的初创企业往往具
有美国血统，同时美国风险资本也
借机深入欧洲的创新业态之中。数
据显示，仅 2021 年，欧洲科技行
业的美国投资者数量即同比增长
50%。

然而，欧洲国家的初创企业发
展前景也不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初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仍依赖
于市场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虽然近
年来欧盟已经在包括数字经济、数

字市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方
面不断出台法律法规，以求构建更
加完善的欧盟数字经济单一市场，
然而欧盟内市场分化情况依然严
重，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较大经营成
本压力，比如它们需要在不同国家
针对差异性标准以及多种语言来调
整产品或服务内容。同时，在“规
范”数字经济市场过程中，如何在
反垄断、数据安全等维护消费者权
益与保护、鼓励企业创新活力之间
取得平衡，欧盟仍需进一步理顺。

欧盟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可
持续发展需要做到真正的“战略自
主”。近年来，欧盟逐渐认识到自
身科技、创新方面短板已经对其综
合实力、全球影响力以及对外独立
自主决策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建设
科技领域和“欧洲主权”受到越来
越多重视。然而，科技创新的发展
只有秉持开放包容态度，才能将自
身打造为汇聚全球人才和资金的企
业创新枢纽。为了自身竞争力而大
搞“科技保护主义”，将技术问题
意识形态化、泛安全化和政治化，
以地缘竞争视角看待各国企业间的
科技创新合作，只会将技术融通的
大门封闭，不利于欧洲自身迎接全
球创新的潮流。欧盟若想真正实现

“科技主权”，就绝不能迎合某些大
国搞基于冷战思维的阵营对抗，那
样既不能维护自身利益，也将愈发
将自己画地为牢，落入“科技孤
岛”。▲（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学者）

欧洲创新还需“战略自主”加持
董一凡

立陶宛外
交部星期三宣
布召回驻华临
时代办，媒体
称该代办处全
部19名人员及家属已经离开北京。有所
谓“立陶宛外交圈知情人士”煞有其事地
对外放风说，“安全顾虑”和“遭遇胁迫”是
其撤回人员的主要原因，因为中方“逼迫”
立陶宛外交人员交出身份证明文件，而他
们担心“失去外交豁免权”。立陶宛政客
自导自演的这一出闹剧，就是要制造“大
国欺负小国”的假象，配合一些反华势力
再打一张“悲情牌”。

据环球时报了解，中立双方从大使
级外交关系降为代办后，立陶宛在华外
交官的证件也需变更标注，所谓“交出
证件”只是正常流程。把正常流程说成

“胁迫”，借政治化炒作博取国际社会同
情，这是一种看似讨巧的做法——中国

是个“庞然大物”，而立陶宛的体量又那
么小，那一定是中国“倚强凌弱”了。因
此，无论此前声称中国海关限制它的货物
出口，还是现在又炒作中国在外交上搞

“胁迫”，立陶宛就是要配合一些势力，给
中国扣上“经济霸凌”的帽子，安上

“以大欺小”的罪名，不遗余力在国
际上污名化中国。

事实上，中国一直严格遵守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华外
交官从未面临过任何所谓安全威
胁。立陶宛实在找不出中国的任何问
题，只好拿“安全”来说事。但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立方从未向中方
提及自身安全有什么问题。比如他们担

心断水断电，有什么迹象吗？外交要讲对
等，难道我们不担心我们在立陶宛的外交
官吗？立陶宛政客这种不顾常识的拙劣
炒作，只能说明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出尔反
尔，而且在道德品行上也十分低下。

不仅如此，通过碰瓷中国向美
国为首的所谓民主阵营表忠心，立
陶宛也并没有讨得多少好处。迄今
为止，美国除了给其戴上一顶“民
主灯塔”的高帽以外，什么实际犒
劳都没给。相反，美方趁机向立陶

宛兜售起了军火，还压其抛弃同白俄罗
斯的商业合同，完全无视立方可能将为
此付出巨额违约金。台湾民进党当局倒
是希望不惜代价在欧洲搞到一个所谓

“邦交国”，
但台湾的经
济体量只相
当于大陆的
一个省，它

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补偿”给立陶
宛。他们只能连哄带骗地怂恿立陶宛方
面不断入戏，引其走上危路。

此前，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过一种
“我弱我有理”的错误思维。其实，不管
是装“悲情”也好，扮“弱者”也罢，
人们最终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事实真相。
当年，与强大的美国比起来，制造了

“9·11”事件的本·拉登也是“弱者”，可
谁又能说“弱者”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中国向来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会

“以大欺小”，但也不会纵容和允许个别
国家通过邪门歪道“以小讹大”。正如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的，中立关系受损
的是非曲直是十分清楚的。▲

“我弱我有理”不是立陶宛的遮羞布

美在中东挑动“抗中”必遭反噬
丁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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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亚斌 ■美编 陈 路 电话(010)65369578 公告
强制清算公告

2 0 2 1 年 1 1 月 2 日 ， 龙 港 市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吴 高 峰 的 申 请 ， 裁 定 受 理 温 州
振 佳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振 佳 公 司 " )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 并 于 2 0 2 1
年 1 2 月 1 0 日 指 定 北 京 德 恒 ( 温 州 )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温 州 振 佳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 下 称 清 算 组 ) 。 清 算 组 现
依 法 公 告 如 下 : 1 、 振 佳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4 5 日 内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申 报 债 权 应 书 面 明 确 债 权 数
额 、 有 无 担 保 等 情 况 并 提 供 证 据 材
料 。 逾 期 申 报 债 权 的 ， 自 行 承 担 法 律
后 果 。 2 、 振 佳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4 5 日 内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返 回 财 产 ; 逾 期 清 偿 或
返 还 的 ， 清 算 组 将 依 法 采 取 相 应 措
施 。 3 、 清 算 组 联 系 地 址 : 温 州 市 鹿 城
区 商 务 六 路 滨 润 大 厦 1 5 层 ， 联 系 人 :
蔡 律 师 ， 联 系 电 话 : 1 7 3 0 5 7 7 0 9 7 9 。
温 州 振 佳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二 〇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1 ) 浙 0 7 2 6 破 2 7 号
本 院 根 据 楼 东 晓 等 的 申 请 ， 于

2 0 2 1 年 9 月 2 8 日 裁 定 受 理 浦 江 艾 瑞
雅 纺 织 品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艾 瑞
雅 公 司 " )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并 于 2 0 2 1
年 1 0 月 2 1 日 指 定 浙 江 良 友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艾 瑞 雅 公 司 的 管 理 人 。
艾 瑞 雅 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 股 东 、

高 管 及 财 务 负 责 人 应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向 管 理 人 提 交 述 职 报 告 ，
提 交 财 产 状 况 说 明 、 债 务 清 册 、 债 权
清 册 、 有 关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以 及 职 工 工
资 的 支 付 和 社 会 保 险 费 的 缴 纳 情 况 ，
并 交 付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 产 、 印 章 和 账
簿 、 文 书 等 资 料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履
行 上 述 义 务 的 ， 将 依 法 追 究 相 应 法 律
责 任 。
艾 瑞 雅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在 2 0 2 2 年

1 月 1 8 日 前 向 艾 瑞 雅 公 司 管 理 人 ( 通
讯 地 址 : 浙 江 省 浦 江 县 中 山 北 路 1 6 9
号 中 山 大 厦 7 楼 ; 邮 政 编 码 : 3 2 2 2 0 0 ;
联 系 人 : 朱 国 珍 ， 联 系 电 话 :
1 3 9 5 8 4 7 5 2 0 1 ) 以 线 下 书 面 方 式 申 报 债
权 ，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 并 提 供 相 关
的 证 据 材 料 。 未 能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 讨 论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艾 瑞 雅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艾 瑞 雅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或 交 付 财 产 。
本 院 定 于 2 0 2 2 年 1 月 2 1 日 上 午

9 时 召 开 艾 瑞 雅 公 司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因 受 疫 情 影 响 ， 本 次 会 议 采 取
" 钉 钉 " 远 程 视 频 方 式 召 开 在 线 网 络
会 议 ， 各 债 权 人 通 过 应 用 终 端 完 成 "
钉 钉 " 应 用 软 件 下 载 ， 并 在 完 成 债 权
申 报 后 ， 以 债 权 申 报 时 指 定 的 手 机 号
码 完 成 注 册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的 ， 应 提 交 营
业 执 照 、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书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自 然 人
的 ， 应 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 明 。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还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特 此 公 告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1 ） 浙 0 6 0 3 破 4 1 号 之 一
2 0 2 1 年 1 2 月 6 日 ， 本 院 根 据 绍 兴

阿 兰 若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申 请 ，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一 百 零 五 条 之 规 定 ， 以 （ 2 0 2 1 ） 浙 0 6 0 3
破 4 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裁 定 认 可 绍 兴 阿
兰 若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和 解 协 议 并
终 结 绍 兴 阿 兰 若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程 序 。
特 此 公 告

二 〇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1 ) 浙 1 0 破 3 1 号
本 院 根 据 台 州 市 爱 华 科 技 创 业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的 申 请 于 2 0 2 1 年 1 2 月 6
日 裁 定 受 理 浙 江 爱 华 塑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并 于 2 0 2 1 年 1 2
月 1 3 日 指 定 浙 江 中 永 中 天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为 浙 江 爱 华 塑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浙 江 爱 华 塑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于 2 0 2 2 年 2 月
1 5 日 前 ， 向 浙 江 爱 华 塑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通 讯 地 址 :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椒 江 区 广 场 中 路 2 号 海 洋 广 场 1 幢
1 5 楼 ; 邮 政 编 码 : 3 1 8 0 0 0 ; 联 系 人 : 徐 丽
丽 ， 联 系 电 话 : 1 3 9 6 8 4 1 7 7 4 7 ) 申 报 债
权 ，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 并 提 交 相 关
证 据 材 料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最 后 分 配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浙 江 爱 华 塑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浙 江 爱
华 塑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本 院 定 于 2 0 2 2 年 2 月 2 2 日 上 午

9 时 在 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第 十 六
法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的 ， 应 提 交 营 业 执 照 、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书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自 然 人 的 ， 应 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
明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特 此 公 告
长沙县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 2 0 2 1 ） 湘 0 1 2 1 执 恢 6 8 9 号
本 院 在 执 行 申 请 执 行 人 李 娇 燕 与

被 执 行 人 刘 文 光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中 , 依 据 （ 2 0 2 1 ） 湘 0 1 2 1 执 恢 6 8 9 号 之
一 执 行 裁 定 书 ， 决 定 依 法 在 淘 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 网 址 : h t t p s : / / s f .
t a o b a o . c o m / 0 7 3 1 / 0 3 》 以 一 拍 底 价
1 5 9 9 0 0 0 元 ( 保 证 金 1 6 万 元 ) 于 2 0 2 1 2
年 1 月 1 7 日 至 1 月 1 8 日 拍 卖 被 执
行 人 刘 文 光 名 下 位 于 长 沙 县 星 沙 镇
开 元 西 路 （ 美 林 水 郡 3 2 栋 ） 2 0 4 号 房
产 【 房 产 证 ： 0 0 0 5 1 0 5 9 】 （ 竞 买 人 条 件 、
拍 卖 财 产 已 知 瑕 疵 、 相 关 权 利 义 务 、
法 律 责 任 请 意 向 竞 买 人 进 入 相 关 链
接 查 看 详 细 拍 卖 公 告 内 容 ) 。
特 此 公 告
司 辅 机 构 : 4 0 0 - 6 8 6 6 6 0 8 ( 湖 南 万 和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
长 沙 县 人 民 法 院

二 〇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公告、声明类中缝广告
孙老师15066670823


